
   

國泰人壽保險公司高階經理人問責制度準則 

115年 1月 15日修訂 

權責單位：人力資源部 

目的 

第一條 為確保本公司健全永續發展經營、落實公司治理，並明訂高階經理人核

心業務管理與行為之責任，於發生重大違失時對應當責之督導管理人員

究責，爰訂定本準則。 

 

高階經理人之定義 

第二條 本準則所稱高階經理人係指本公司總經理及副總經理級主管。 

本準則對於高階經理人之相關規範，於董事長亦適用之。 

經本公司公告兼任或代理前項職務之人，於其兼任或代理期間內視為高

階經理人。 

 

總體責任與高階管理職能 

第三條 總體責任係指高階經理人本身所負責之主要業務內容及對應須承擔之

責任，並對其所屬之責任具有決策權，公司得依據實際業務及管理內容

進行調整。 

高階管理職能係指需分配予董事長及高階經理人之關鍵職責，透過明確

定義與劃分具體管理與業務類別，使董事長及高階經理人可清楚瞭解自

身需負責之業務與所對應之權責，並以誠信及當責原則，對其於公司業

務經營管理有關之行為負責。 

董事長職能對內為股東會、董事會及常務董事會主席，對外代表公司。 

高階管理職能包括以下項目，但公司可依法令規定及其業務性質、組織

規模及架構而進行調整： 

一、總經理職能：綜理全公司經營事務，督導各單位審慎評估及檢討內

部控制制度執行情形。 

二、總稽核職能：綜理稽核業務，負責領導及督導公司之內部稽核部門，

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查核及評估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運作，並

適時提供改進建議，以合理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有效實施及

作為檢討修正內部控制制度之依據。 



   

三、總機構法令遵循主管職能：綜理公司法令遵循事務，負責督導法令

遵循制度之規劃、管理及執行，並監督公司相關業務管理政策與程

序符合法令及主管機關監管規定。 

四、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專責主管職能：負責督導公司洗錢及資恐風險

之辨識、評估與監控，發展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計畫，並協調監控

政策程序之規劃與執行，遵守相關法規及標準。 

五、資訊安全長職能：綜理資訊安全政策推動及資源調度事務，負責督

導資訊安全制度之規劃、監控、管理及執行。 

六、風控長職能：負責辨識、衡量、監控及管理公司所面臨之各項風險，

並建立風險管理機制，以評估及監督整體風險承擔能力、已承受風

險現況、決定風險因應策略及風險管理程序遵循情形。 

七、公司治理主管職能：依法辦理董事會議事務暨相關遵法事宜、協助

董事、監察人就任及持續進修、提供董事、監察人執行業務所需之

資料等。 

八、其他高階經理人職能：負責督導公司各項主要業務之管理及執行。 

 

責任地圖 

第四條 為明確釐清高階經理人之權責範圍，本公司應訂定責任地圖（附件），

責任地圖如有未臻完備時，應依本公司組織規程及各項事務分層負責表

規定認定之。 

本公司董事會為責任地圖制度執行之督導單位，並授權由永續發展委員

會負責問責案件之審議。 

 

第五條 前條責任地圖內容應完整記錄本公司管理與治理架構之整體樣貌，並包

含以下內容： 

一、 責任地圖(附件一)：  

(一) 公司治理架構：描繪本公司董事會及轄下各委員會組織架構。 

(二) 內部呈報流程：依高階經理人所轄之組織、管理架構及業務

流程，梳理呈報程序及對應呈報之高階管理人員。 

二、 權責分配表(附件二)：界定與載明應涵蓋於責任地圖之高階管理

人員，並確認各高階經理人所擔負之個人權責範圍，包含高階管理

職能與總體責任。 



   

權責分配表內容，應與責任聲明書所提之高階經理人之權責內容一致。 

 

責任聲明書 

第六條 本公司高階經理人應於新任或權責內容異動時審閱責任聲明書(附件

三)，並於審閱後簽署各自之責任聲明書，以示同意責任聲明書所列之各

項內容，本公司並應提供副本予高階經理人留存。 

責任聲明書應明確載明高階經理人下列內容： 

一、個人資料：高階經理人之個人資料，例如：姓名及職位名稱等。 

二、職能與權責：高階經理人之高階管理職能與總體責任。 

三、同意聲明：高階經理人就責任聲明書所列資訊之同意聲明。 

 

責任地圖與責任聲明書之維護更新與紀錄保存 

第七條 本公司應每年維護並妥善留存現行版之責任地圖與責任聲明書相關文

件與紀錄，對歷次責任地圖與責任聲明書相關文件與紀錄，自異動日起

至少留存五年。 

責任地圖內容異動或有應重新簽署責任聲明書之情形，本公司應於三十

日內完成更新；如未完成應合理敘明未完成之理由並經一定流程之覆核

確認，盡速完成相關事宜。 

 

移交流程 

第八條 高階經理人有調遷、停職或離退職之情事時，其移交流程悉依本公司「員

工移交辦法」辦理。移交報告書及相關資料，由人力資源部保存，並自

異動日起至少留存五年。 

 

責任地圖執行架構 

第九條 公司於導入責任地圖制度時，應依循下列階段辦理： 

一、定責：就公司組織及治理架構與業務經營對於其所適用之高階管理

職能、總體責任等內容進行梳理，協助高階經理人釐清權責。 

二、當責：透過責任地圖制度，使高階經理人明確瞭解其權責範圍，並

供高階經理人員評估其肩負該權責所應具備之資源是否充足。 

三、問責：當公司之業務或管理發生重大違失時，應啟動問責調查程序，

並對事件根本原因進行完整分析，以瞭解該事件可能存在之缺失行



   

為，判斷係屬作業執行未遵循規範抑或是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失靈所

致，並輔以責任地圖瞭解相關缺失所對應之被問責對象。 

四、究責：在執行問責調查程序並釐清被問責對象後，評估被問責對象

是否已克盡其督導或管理之責，衡酌其違失之情況並進行後續究責

程序。 

 

問責調查程序 

第十條 本公司各單位如知悉有下列任一情形時，應向董事會報告，由董事會指

定調查單位並提交調查報告。 

一、經金融主管機關通知應針對高階經理人責任啟動問責調查者。 

二、受有金融主管機關之裁罰，並要求檢討所涉高階經理人責任者。 

三、其他認有必要對高階經理人責任展開調查者。 

前項案件事實如涉及調查單位責任範疇或於調查過程中始發現與其自

身責任範疇相關，調查單位應向董事會報告相關事由，並由董事會另行

指派其他單位或人員報告案關事由、進行事實調查及提交問責調查報告。 

如董事會休會期間，授權由董事長代為執行，再報請董事會備查。 

 

調查報告及決議 

第十一條 問責調查報告應包含下列內容： 

一、 個案事實，包含個案所涉之制度建立、業務執行、內控管理或自行

查核等層面之執行狀況暨造成個案缺失之肇因與分析。 

二、 依據責任地圖所訂高階經理人之責任範疇，與個案事實所涉應負責

之經理人之督導與決策，是否存有關聯缺失之說明。 

三、 個案調查所發現之事證與案關人員之相關說明與意見。 

四、 對高階經理人問責調查結果之處理建議。 

五、 其他經董事會指定調查單位補充報告事項。 

調查單位應將調查報告轉知人力資源部，並由人力資源部向本公司永續

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報告明確違失態樣之重大缺失情形及應負責之失

職人員及評估建議。 

 



   

第十二條 本公司永續發展委員會依前條第二項檢視問責查核結果與評估建議，

衡酌被問責人員是否已克盡其督導或管理之責、是否受有人事懲戒與懲

戒程度，對該被問責人員之究責程度進行審議，並提交董事會備查。 

永續發展委員會委員與被問責人員存有利害關係者，應於委員會中說明

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且該成員於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

理其他委員行使其表決權。 

 

附則 

第十三條 本準則如有其他應注意事項或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與本公

司內部作業規章辦理。 

 

施行日期 

第十四條 本準則提報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或廢止時亦同。 

附件一責任地圖之修正，如係因應組織或人員異動等業經本公司依組織、

人事異動之核定流程核定者，授權由人力資源部部門主管核定後為之。 

本準則訂於 113年 08月 15日，歷次修正紀錄如下:114年 12月 10日、

114年 12月 11日、115年 1月 15日。 

 

  


